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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友荟”汇丰客户关系积分回馈奖励计划》修订的通知 

 

尊敬的客户： 

 

我行拟修订现行《“汇友荟”汇丰客户关系积分回馈奖励计划》及条款，并将于 2021

年 9月 1日起生效。 

 

《“汇友荟”汇丰客户关系积分回馈奖励计划》修订的内容为： 

1. 将《“汇友荟”汇丰客户关系积分回馈奖励计划》更名为《“汇友荟”汇丰客户关系回馈

奖励计划》。 

2. 对于以下回馈奖励项目，只奖励成长值，不奖励积分。除以下所列项目外，其他奖励项

目回馈奖励形式不变，仍为成长值加积分，积分可在汇丰积分商城兑换礼品。汇友荟

“成长值”是指汇友荟客户在活动期间新增的汇友荟积分分值，仅作为等级身份计算依

据，与积分不同，不可用于兑换礼品或权益。根据不同成长值，客户将享有不同的“汇

友荟”会员等级身份会员和对应的会员权益。 

 

只奖励成长值，不奖励积分的项目如下。对于上述项目的具体解释请详见《“汇友荟”

汇丰客户关系积分回馈奖励计划》中的相关注释。 

1） 实现客户需求奖励项下： 

 成功申请汇丰信用卡并完成激活 

 完成一项财富管理需求（家庭保障；子女教育；退休规划；财富管理与增值；

财产传承） 

 完成两项或以上不同财富管理需求 

 使用财富视频通完成一项财富管理需求 

2） 电子渠道奖励项下： 

 使用财富购物车完成客户需求 

 通过电子渠道完成财富管理需求 

3） 持有资产类别奖励项下： 

 持有任意两类资产类别 

 持有任意三类资产类别 

 持有任意四类及以上资产类别 

4） 客户关系维持奖励项下： 

 维持卓越理财核心客户关系 

 维持卓越理财中层客户关系 

 维持卓越理财高阶客户关系 

5） 忠诚度奖励项下： 

 新客户晋升合格尚玉客户 

 新客户晋升合格卓越理财客户 

 新客户晋升合格运筹理财客户 

6） 亲友推荐奖励项下： 

 每成功推荐一名亲友成为合格卓越理财客户的推荐人和被推荐人 

 每成功推荐一名亲友成为符合条件的汇丰尚玉客户的推荐人和被推荐人 

 每成功推荐一名亲友（总数不超过 3名）成为合格新进房贷客户的推荐人和被

推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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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司雇员专享计划推荐奖励项下： 

 每成功推荐一名同事成为符合条件的公司雇员专享计划卓越理财客户的推荐

人 

8） 公司雇员计划忠诚度奖励项下： 

 合格的公司雇员专享计划账户首次接收工资 

 合格的公司雇员专享计划账户首次连续三月接收工资 

9） 家庭关爱奖励项下： 

 首次开立青少年成长账户 

 

本次修订将于 2021 年 9月 1日生效。对于上述罗列的 2021年 9月 1日开始发生修改

效力的奖励项目，如果客户在 2021 年 1至 8月内已经完成相应任务，则不受此次修订的

影响，而依旧按照完成相应任务的当时所适用的奖励规则而获得相应的积分和/或成长

值。相应积分一般将于客户完成该项目的次月内发放。 

本行可能不时制订、更新或修改与汇友荟积分相关的计划或条款细则，并将在官网公

布。 

您可登录我行网站（https://www.hsbc.com.cn/rewards/）查询。如对更新有任何意见

与建议，欢迎致电我行客户服务热线 95366。  

 

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